
國立金門大學僑領講座辦法 

107 年 10 月 3 日 107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09 年 02 月 25 日 108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01 月 20 日 109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6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6 月 21 日 111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僑領講座推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9 月 20 日 112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2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6 月 19 日 112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僑領講座推動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9 月 18 日 113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 本校為提升學術水準，促進優良學風，以收學子向典範學習之效，特訂

定「國立金門大學僑領講座辦法」。 

二、 僑領講座推動委員會(以下簡稱委員會)由校長、學術副校長、主任秘

書、教務長、學務長、各學院院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及學生會會長組

成之，校長為主任委員，學術副校長為副主任委員，主任秘書為執行

長，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為執行秘書，辦理相關申請案審查、督導與執

行。為相關經費審議之需要，得邀請主計室主任列席。 

三、 僑領講座演講者推薦由學務處與各學術一級單位為之，並於每年 5月

底及 11 月底分別提送次學期講座建議名單及講者相關資料至通識教育

中心，經彙整後交付委員會審查。 

四、 僑領講座講者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國家正、副元首。 

（二）各部會首長以上官員。 

（三）世界主要宗教領袖。 

（四）諾貝爾獎或其他國際著名獎項得主。 

（五）中央研究院院士或其他國家同等級院士。 

（六）大企業負責人或重要領導幹部。 

（七）著名大學校長。 

（八）有傑出貢獻之各領域巨擘及僑領。 

（九）在國內外學術或專業領域上有與前八款相當之傑出貢獻者。 

五、 僑領講座每學期以至多舉辦十場為原則。每場演講費實領新台幣貳萬

元整，外籍人士稅額外加給付，並致贈紀念品及紀念牌乙座，交通、

住宿、膳食費及雜支依相關規定辦理。 

六、 僑領講座專款經費由僑領捐款、建校基金，或相關計畫案支應。 



七、 兩年內受邀之僑領講座講者，以不重複為原則。 

八、 本辦法經僑領講座推動委員會、行政會議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